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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并撤回申请文件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

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2015年 12月 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6年 2月 19日公司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2015年 12月 8日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等议案，形成了《绿地控股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绿地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绿地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2016年 1月 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6年 2月 19日公司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事宜进展情况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绿地控股 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

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进行相应修订，形成了《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修订稿）》；审议通过

了《关于<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用地和房地产销售

之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并出具了《绿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用地和房地产销售之专项自查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

承诺>的议案》等议案。 

2016年 2月 25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于 2016年 3月 10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60374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并于 2016 年 3月 30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60374号《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2016年 4 月 29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反

馈意见书面回复材料《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的回复》。 

2016年 5月 24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中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审核的申请，并于 2016年 6月 7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

查通知书》(160374 号)，中国证监会中止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

审查。 

2016年 5月 2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6年 6月 13日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对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中的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进行了调整修订；



审议通过了《关于<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的议案》、《关于<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的议案》、《关于<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二次修订)>的议案》等

议案，对 2016年 2月 19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绿地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绿地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进行

了相应修订，形成了《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

修订)》、《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二次修订)》。 

2016年 6月 24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恢复审查通知书》(160374号)，中国证监会恢复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

可申请的审查。 

2016年 8月 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的发行

数量以及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进行了调整；审议通过《关于<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的议案》、《关于<绿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的

议案》、《关于<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三次修订）>的议案》，对 2016年 6月 13日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的《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次修订）》、《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二次修订）》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形成了《绿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绿地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的公告（三次修订）》。 

2017 年 2 月 17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12个月，于 2018 年 2月 18日到期；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

期延长 12个月，于 2018年 2月 18日到期。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12个月，于 2019 年 2月 18日到期；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

期延长 12个月，于 2019年 2月 18日到期。 

2019 年 2 月 18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12个月，于 2020 年 2月 18日到期；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

期延长 12个月，于 2020年 2月 18日到期。 

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0 年 3 月 27 日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对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中的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限售期等

进行了调整修订；审议通过了《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四次修订）》、关于《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四次修订）》的议案、《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四次修订）》，对

2016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绿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绿地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三

次修订）》进行了修订，形成了《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四次修订）》、《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

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四次修订）》、《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四次修订）》；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公司将本次

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到期之日起再延长 12个月；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有效期自到期之日起再延长 12个月。 

二、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原因 

鉴于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自发布至今，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政

策、资本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且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于 2021年

2月 18日再次到期，经综合考虑，公司决定终止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三、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决定终

止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并撤回申请文件。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决定终

止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并撤回申请文件。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终止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并撤回申请文件进行

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终止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是综合考

虑了公司实际情况和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做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影响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27日 


